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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制度在我國國會立法過程中，似乎已逐漸「虛級化」了。這與

其他民主國家的國會中所強調的「委員會專業化」的精神，可說是大

相逕庭。在多數民主先進國家的國會中，各種專業的委員會實為政策

辯論、議案審議的主要場所；即使輔以政黨協商，也應以資深制、專

業化與透明化為原則。 

 

 

壹、前言 

 自解嚴以來的十多年間，台灣陸續完成

了民主化的諸多重大工程。2000年的政黨

輪替後，台灣更進一步的朝向民主鞏固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1 之路邁進。而

要達成民主的鞏固與深化，政治制度的選

擇與設計顯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2 
 無可諱言的，過去十年間雖然歷經了六

次的修憲，台灣的憲政運作仍然未臻健

全。尤其是民進黨政府執政後，面對「朝

小野大」的政治現實，行政—立法的互動

關係更是面臨了空前的挑戰。當然，憲政

制度進行進一步的改革，有許多值得思考

的面向，而制度的選擇與設計，也不應僅

著眼於一黨、一派短期的政治利益。然而

在面對新世紀台灣民主鞏固的嚴肅課題

時，國會的改革顯然是不分朝野政黨，全

民一致的期待。  
 1997年第四次的修憲，將行政—立法的

互動關係做了結構性的調整，而為了平撫

「凍省」後省議員的反彈，在朝野協商

下，也將立法委員的總額，由第三屆的一

百六十四名大幅提高為第四屆的二百二十

五名，並將總額明定於憲法增修條文之

中。而為了因應立委人數擴增後國會議事

能夠順利運作，並建立起以朝野政黨互動

為國會運作核心的新機制， 3 立法院於

1999年1月12日三讀通過了包括「立法院

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

法委員行為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

法」以及「立法院議事規則修正案」等所

謂「國會改革五法」。  
 各界寄望甚高的「國會改革五法」通過

後，二年多來，歷經第四屆立委五個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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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國會議員參與委員會的方式，除了

尊重個人的興趣與專業外，民主國家的國

會中，各政黨的黨團在委員會成員的選任

過程中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委員會

中成員的組成與選派，也多半傾向以政黨

比例原則分配之（參見表一）。  

的實踐，成效顯然不如當初的預期。而在

政黨輪替後，立法院中朝野政黨的表現卻

是更加的荒腔走板。以甫落幕的立法院第

五會期為例，輿論批判的聲音已達到極

致，4 而對立法院第五會期的整體表現感

到滿意的民眾僅有一成九；感到不滿意的

民眾卻高達六成五。5 再度進行「國會改

革」實已刻不容緩，否則不僅台灣好不容易

建立起民主鞏固的基石將遭到嚴重的侵蝕，

人民的權益也勢必會受到重大的傷害。  

表一：各國國會議員參加委員會方式比較  

美國 政黨設置選任委員會，選拔所屬適

當議員，參加兩院所設的各種常設

委員會。選任委員會擬定各議員參

加各委員會的名單，交由院會通

過。 
英國 常設委員會之委員，由院內遴選委

員會依各政黨比例選派。 
德國 各委員會之組成，應按各黨團人數

比例為之。 
法國 委員會的成員，由國會各黨團依其

在國會內議席多寡比例，自行推

任。然後由各黨團領袖聯合開會討

論分配指定各常設委員會的委員，

並作成名單公布。如在三日內，有

五十位議員反對時，則交由全院投

票決定；如無人反對，則依名單所

列，組成各常設委員會。 
日本 常設委員及特別委員，依照各黨派

所屬議員人數的比例，分配選任

之。委員不由院會選任，而由議長

依照各黨派選任的結果，分別指

名。 
我國 依據「立法院組織法」第十一條的

規定：立法院各委員會委員人數以

二十一人為最高額。每一委員以參

加一委員會為限，若參加委員超出

前項所定人數時，由各該委員會登

記之委員抽籤決定之。但經黨團同

意者，委員得互換之。 

 基於此，本文將試圖從制度面切入，並

採比較的觀點來探討當前「國會改革」中

幾項最重要的議題：委員會制度、黨團協

商制度與立法委員選舉制度。  

貳、委員會制度的改革 

 在大多數民主國家的國會中，委員會在

立法過程中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Woodrow Wilson早在 1885年，就把美國

立 法 部 門 的 委 員 會 稱 作 「 小 議 會 」

（Little Legislatures）。 6 由於國會議員

人數眾多，不可能詳細討論、審查每一項

法案，再加上現代民主國家多元社會專業

分工的需求，委員會即成為國會立法過程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透過委員會的專業

審查、行政與立法部門間的政策辯論，以

及藉由各種公聽會的舉行以進行資訊交流

與蒐集，在美、日等國，國會的立法過程

即是強調所謂的「委員會中心主義」。 7

經過委員會專業審查的法案，在院會中都

受到相當的尊重，此又被稱之為「委員會

決定之神聖性」。8 大致而言，除非像是

在英國，特別強調內閣對於政策的主導權

與政黨紀律的貫徹，否則在大多數的民主

國家中，委員會在國會的立法過程中都發

揮非常重要的功能。  

資料來源：《國會觀察》，第2期，1994年3
月14日，頁48。陳淞山，《國會制
度解讀》，1994，台北：月旦，頁
50-51。「立法院組織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多數民主國家的國

會中，各種常設委員會也是培養專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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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會領袖的主要場所。而資深制度

（ seniority）與國會倫理，在任何最先進

的民主國家的國會中，也絕非是早已過時

的迂腐制度。在黨團的安排與協調下，許

多新進的國會議員依其興趣與專業，被分

派參與某常設委員會，然後多半長久參與

該委員會，以逐漸培養專業素養與資歷。

而由資深、專業的議員出任小組委員會主

席或委員會主席，也可進一步提升議事品

質與法案審查的專業性與權威性，並可更

有效的對行政部門發揮監督、制衡的功

能。以美國的國會為例，委員會主席絕大

多數都是由資深或專業的議員出任，並且

在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上，具有重

要的影響力。  
 反觀我國的立法院，立法委員參加委員

會是以舉世罕見的抽籤方式決定，漠視專

業莫此為甚。而許多立委視待審法案的熱

門程度，每個會期均參加不同的委員會，

並且我國的立法院也不像英、美等國，並

未強制立委只能在自己登記參與的委員會

中質詢，結果導致許多立委遊走於各委員

會間搶發言機會，質詢議題嚴重重複，委

員會也形同沒有分工。9 而每個委員會又

有三個召集委員，新科立委即擔任委員會

召集人的情形也屢見不鮮。國外民主國家

國會中委員會所強調的專業性、資深制在

我國的立法院委員會中根本無從建立。  
 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二章中有

關「黨團協商」的機制，也更進一步的弱

化、甚至架空了委員會應有的功能。由於

長久以來委員會專業化不受尊重，議事成

效有限，法案到了院會階段往往得從頭再

議，不僅絲毫沒有美、日等國「委員會決

定之神聖性」精神，甚至嚴重延宕院會的

議事效率。而這也促使朝野黨團協商的重

要性反客為主地逐漸凌駕於正規的委員會

審查之上了。  
 朝野黨團協商制度設計的初衷，本為促

進議事和諧、提升議事效率，以作為委員

會專業審查之輔助，其設計原意無可厚

非。但該協商制度實施至今，已過度浮

濫，且少數黨團代表手握法案生殺大權，

已逐漸取代專業審查，反過來更形弱化委

員會的功能。 10 甚至委員會已審查通過

的法案，都有可能在朝野黨團協商中，被

其他未參與委員會的黨團協商代表全部翻

案。委員會制度在我國國會立法過程中，

似乎已逐漸「虛級化」了，這與其他民主

國家的國會中所強調的「委員會專業化」

精神，可說是大相逕庭。  
 英國西敏寺模型（Westminster Model）

多數政府（Majoritarian Government） 11

下的國會運作方式並不見得適合當今的台

灣，而美、日等國所強調的「委員會專業

化」仍應是我國進行「國會改革」時應努

力的方向。就健全我國立法院的委員會制

度而言，本文特提出下列幾點建議以供各

界參考：  
 （一）立法委員參加各委員會，應依各

政黨比例分配，廢除抽籤制，並提升各黨

黨團在委員會組成上所扮演的功能。  
 （二）每一位立法委員可參加的委員會

數目，可考慮增加為二到三個，以符合立

法院實際運作的需求。尤其是如果未來立

法委員總席次減少的話，增加立委可參加

委員會的數目則更加必要。但也應同時規

定立委只能在自己所參與的委員會中質

詢，以建立委員會專業分工，並杜絕遊走

式的問政方式。  
 （三）將各委員會召集委員改為一人，

並由多數黨或多數聯盟指派資深或專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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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出任，讓議程安排可以連貫，以鼓勵專

業問政，形成資深制度。12 
 （四）法案付委審查後，除非經過相當

時日未加以審查，且經一定委員連署，否

則不得未經決議即抽出進行朝野協商或逕

付二讀。委員會已審查通過之法案，不得

再提朝野協商。而委員會有爭議的法案進

行協商時，協商代表必須為原委員會成

員。  

參、黨團協商制度的改革 

 如前文所述，在第四次修憲後，為了因

應立委人數擴增後國會議事能夠順利運

作，並建立起以朝野政黨互動為國會運作

核心的新機制，立法院於1999年1月12日

三讀通過了包括「立法院組織法」、「立

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委員行為

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以及

「立法院議事規則修正案」等所謂「國會

改革五法」。其中重要的變革之一，便是

建立了黨團協商制度，將黨團以及政黨協

商地位正式予以法制化。  
 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

的規定，院會及委員會審查議案遇有爭議

時，可進行黨團協商。而所謂的「黨

團」，依據「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

之規定，「立法委員依其所屬政黨參加黨

團，每一黨團至少須有五人以上，政黨席

次不足五人或無黨籍之委員得合組五人以

上之聯盟…。」換言之，包含無黨籍五人

以上即可組成之黨團或聯盟，在進行協商

時皆可指派代表參加（「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七十條）。而在黨團協商達成共

識，並簽名作成協商結論經院會同意後，

出席委員不得反對（第七十一、七十二

條）。並且經協商之議案於廣泛討論時，

除經黨團要求依政黨比例派員發言外，其

他委員不得請求發言（第七十三條）。  
 這套政黨協商制度的立法本意，旨在提

升議事效率與政黨的角色功能。但自四屆

立院實施以來，卻被批評淪為密室分贓的

保護傘； 13 議案審查形同利益交換、甚

至綁票勒索。協商過程全無會議記錄，又

不對外公開的政黨協商，已凌駕在委員會

甚至院會之上。在目前的協商制度下，經

委員會審查定案的內容，可能在密室協商

後被全盤翻案。 14 而除非動用表決，否

則只要一個五名委員以上所組成之黨團或

聯盟代表在協商後不願簽字，即可杯葛所

有法案，並以此作為要脅勒索的籌碼。四

屆立委第五會期中出現多項所謂的「錢坑

法案」企圖闖關，也有若干個別立委擔任

協商代表時，以拒絕簽字為手段，要脅交

換通過某些圖利特定團體或個人的「肉桶

法案」（Pork Barrel）。此種無法攤在陽光下

的政黨協商過程，在未來三黨不過半的立

法院中，可能會更進一步癱瘓正常的立法

功能，並更加深化黑金政治的腐蝕程度。15 
 如前文所述，在多數民主先進國家的國

會中，各種專業的委員會才應是政策辯

論、議案審議的主要場所。即使輔以政黨

協商，也應以資深制、專業化與透明化為

原則。如今我國的立法院卻反其道而行，

不但輕視委員會的專業功能（例如以舉世

罕見的抽籤方式決定委員會席次），更無

利益迴避、資深倫理與國會紀律等民主國

家中國會運作的基本原則，反而一味強調

政黨協商掛帥，以遂行利益交換之實。未

來如要健全國會運作的正常功能，除了要

強化委員會制度外，政黨協商制度也應配

套修改，玆提出幾點修改建議如下：  

32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6期／2001.12.30 



國會大選後的憲政運作（下）  

 

 （一）應修改「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

三條之規定，提高黨團或聯盟的組成門檻

下限。綜觀世界各主要民主國家的國會，

很難找到像台灣這樣，成立黨團採如此寬

鬆的標準。 16 一個五人拼湊而成的小聯

盟可與一個上百人的黨團，在政黨協商時

平起平坐，擁有相同否決的權力。這不但

促成小黨團或聯盟杯葛、綁架法案的戲碼

會層出不窮，也會鼓勵更多的政客在未來

可能動輒以脫黨自組聯盟的方式要脅，以

遂一己之私。 17 未來立委總額如果維持

二百二十五席不變的話，黨團組成的門

檻，至少應提高至十席或規定唯有在立委

選舉時政黨得票率超過百分之五者始可組

成黨團，才算合理。  
 （二）再度強調前文所提，法案付委審

查後，除非經過嚴謹之決議程序，否則不

得任意「中止委員會審查」，而將法案抽

出進行朝野黨團協商或逕付二讀。委員會

已審查通過之法案，不得再提黨團協商翻

案。而委員會有爭議的法案必須進行黨團

協商時，必須有原委員會之成員參與。  
 （三）各黨團對於有爭議的法案進行協

商時，各黨團指派代表須貫徹利益迴避原

則。「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二十三條有關違

反利益迴避部分，應增加對立委個人甚至所

屬黨團之懲戒。目前「立法委員行為法」

有關利益迴避部分，僅具「道德勸說」意

義。紀律委員會對於立法委員違反利益迴避

原則而調查屬實者，僅「得請其迴避」，而

無其他任何罰則。荒謬絕倫，莫此為甚！  
 （四）黨團協商應透明化。原審查委員

會之專門委員應列席黨團協商，並將法案

協商之立法原意一併列入紀錄，並刊登公

報。如此一方面可在相當程度上杜絕「密

室分贓」或「黑箱作業」，另一方面未來

在法令解釋上若起爭議，至少還有協商紀

錄可玆依循。18 

肆、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的改革 

 目前台灣立法委員選舉，在區域選舉部

分所使用的選舉制度，是罕見的複數選區

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with Multi-Member District System; 
SNTV-MMD）。 19 此種選舉制度，一般

認為，乃是弊遠多於利，因此曾經使用此

制的日、韓兩國近年來皆已放棄使用該選

舉制度。  

 台灣實施單記非讓渡投票制的經驗顯

示，複數選區下的提名過程雖然有利於各

政黨內部派系的席位分配，但也使得各政

黨藉由選舉甄拔政治人才的管道漸為派系

所壟斷。在過去的立委選舉中，我們看到

國內兩大政黨被提名人中，不屬於任何派

系支持者如鳳毛麟角。政黨提名派系化的

傾向，與選舉制度這個結構性因素有著非

常密切的關係，過去實施單記非讓渡投票

制的日本，其國內政黨派閥政治的狀況亦

十分嚴重。  
 進一步而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雖然可

能較有利於各政黨內部派系的席位分配，

但此種選舉制度往往也容易造成在競選過

程中的黨內競爭（Intraparty Competition）可

能比黨際競爭（ Interparty Competition）

更為激烈。而一個選區要選出若干個席次

本就有助於派系的分配，而同一政黨所提

名的諸多候選人為爭取選票，凸顯派系色

彩即成為許多候選人競選的必要手段。因

此候選人向派系靠攏，派系也因選舉的成

敗而壯大、式微、或重組。透過複雜的人

際關係網絡與樁腳系統，派系遂成為單記

非讓渡投票制下必然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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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單記非讓渡投票制下，除非政黨只提

名一位候選人，否則政黨的標籤便不是那

麼重要。在一個政黨提名若干候選人的情

況下，即使選民認同某個政黨，他們仍然

必須在此政黨中進一步再挑選一位候選

人，因此在此種選舉制度下，選人的因素

勢必重於選黨的因素。  
 在一般情形下，對於大多數的候選人而

言，他們如何在同黨的諸多候選人中凸顯

自己，以爭取選票，便成為選舉過程中極

為重要的競選策略。除了前述的派系色彩

外，極力凸顯個人色彩或高舉鮮明旗幟，

似乎也成為許多候選人鞏固死忠鐵票或爭

取游離選票的重要手段。在複數選區下，

候選人只須爭取一特定少數選民的衷心支

持即可望當選，他不必也不需奢望能獲得

選區中「多數」選民的選票。因此走偏

鋒、甚至買票賄選便成為單記非讓渡投票

制下常見的競選手段了。在同一個選區

中，形象、政見或意識型態差異極大的候

選人，可能會來自於同一政黨的提名；一

個或許有90％絕大多數的選民都極度厭惡

的某候選人，在目前的選舉制度下，依然

有可能高票當選，並且當選後還可能處處

以代表選區「多數民意」自居。  
 在目前的選舉制度下，在多數的選區

中，對於多數的選民及候選人而言，政黨

的標籤都不太會受到重視。對於許多候選

人而言，他們的個人利益，甚至派系的利

益，都遠比黨的整體利益來得重要。個人的

當選既然不太依賴政黨的標籤，派系的利益

又凌駕在黨的整體利益之上，影響所及，國

會中政黨的黨紀不彰、黨鞭難以揮舞，立

法委員議事效率低落即成為必然的結果。  

 由以上的討論可得知，我國目前所使用

的單記非讓渡投票制，並不利於政黨政治

的良性發展。在黨紀不彰、議事效率低

落、似乎又欠缺「共識型民主」（Consensus 

Model of Democracy）的基礎下，一個未來

極可能出現「各黨不過半」的國會，不但

「政黨合作」難以建立，並且極容易使得

行政—立法部門之間的互動關係陷入僵

局、制衡機制無從發揮，甚至可能會危及

到憲政體制的正常運作。本文認為，在未

來進行選舉制度改革時，德國式的「單一

選區兩票制」的混合式選舉制度（Mixed 

or Hybrid Electoral System），應該仍是較優

先的思考方向。  
 目前全世界大概已有超過三十個國家，

在其下議院、上議院或地方議會選舉中使

用各式各樣，不同搭配比例的混合式選舉

制度。除了較為人所熟知的德國、日本、

韓國、俄羅斯、紐西蘭、義大利、匈牙利

等國外，其他在全國性選舉中亦採行混合

式選舉制度的國家例如：阿爾巴尼亞、亞

美尼亞、亞塞拜然、玻利維亞、克羅埃西

亞、喬治亞、幾內亞、立陶宛、墨西哥、

巴拿馬、菲律賓、塞內加爾、泰國、突尼

西亞、烏克蘭、委內瑞拉等國。20 
 假設未來我們能仿照德國的模式，將立

委產生的方式分為兩部分：一半在單一選

區相對多數決制下選出；另一半在兩票制

下由全國不分區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產

生。再以門檻的方式，限制進入國會的政

黨數量，以避免多黨林立之弊。但只要任

何政黨能在區域選舉中贏得三席或是在全

國能得到百分之五以上的選票，皆能在國

會中依第二票（政黨得票率）比例而擁有

席次。而在全國不分區的政黨名單中，各

政黨亦可提名在區域選舉單一選區中競選

較為吃力的弱勢團體、學者專家、少數族

群、婦女代表等進入國會（甚至可以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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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類似第四次修憲中對於國大選舉政

黨比例代表，以及現行地方制度法中對於

地方民代選舉，所訂的四分之一婦女保障

條款的精神），以顧及多元聲音、提升問

政品質、並促進族群和諧。  
 政黨比例代表當選名額的分配方式宜採

德國式的「聯立制」，如此「多數黨」的

涵意才不致混淆；小黨在區域選舉中所

「浪費」的選票，也才可真正藉由第二票

的政黨得票而得到適當的平衡與補償，並

降低在單一選區下所造成小黨被封殺的

「比例性偏差」問題。根據德國實施「聯

立制」的經驗顯示，該國選舉結果的比例

代表性，甚至比絕大多數歐洲使用比例代

表制的國家還要更高；但是1996年以後日

本眾議院選舉採「並立制」的結果卻証

明，本來在單一選區中就極易產生的比例

性偏差問題，在「並立制」下，並不能保

証從比例代表議席部分，可以得到適當的

補償與平衡。21 因此我國未來如要採行混

合式選舉制度，在政黨比例代表當選名額的

分配方式上，當然仍以採「聯立制」為宜。  
 在混合制下，區域選舉與全國不分區政

黨比例代表選舉採行兩票制應是較合理的

做法。目前三十多個採取混合制的國家

中，除了少數國家如塞內加爾、突尼亞

西、韓國及我國採行一票制外，其餘大多

也採行兩票制。 22 當初西德在1953年改

採兩票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即是考慮到

部 分 選 民 「 分 裂 投 票 」 （ Split-Ticket 

Voting）的傾向。而在台灣的選舉文化

中，選民「選人重於選黨」、「政黨認

同」度一向偏低，並且「分裂投票」現象

也十分普遍，在此情況下，採行一票制更

加不合理。另外唯有採行兩票制，各政黨

的名單比例代表，才會具有直接民意基礎

的正當性，而不致淪為「二軍」。並且他

們的當選，是直接來自於選民對其所屬政

黨的支持，在沒有選區服務的壓力下，也

較容易心無旁騖地推動黨的政策、維持黨

的紀律，並顧及到國家的整體利益。而在

另外一方面，實施兩票制對於選民的「政

黨認同」程度也會有所提昇，並有助於台

灣未來政黨政治的良性發展。  
 我國的立法委員選舉制度若能改成單一

選區相對多數決制與比例代表制的混合式

選舉制度，並採行兩票制，則在適當的政

黨門檻規範下，進入國會的「有效政黨

數」，將可望在五、六個以內，並不致陷

入多黨林立的政治困境；也不致走向單純

的兩黨制，而扼殺了第三黨與無黨籍人士

的生存空間。在混合式選舉制度下，走偏

鋒型的候選人不易當選，社會兩極化的趨

勢將不致繼續惡化，政黨的標籤將會日漸

受到重視，黨紀將會發揮更大的功能，國

會的運作始可望漸漸的步上正軌。  
 至於近來「立委席次減半」的選舉訴

求，本文認為仍有斟酌討論的空間。事實

上，一個國家國會議員的數目究竟應該是

多少才算合理？這固然與其人口多寡、領

土大小、歷史背景、憲政體制、甚至國會

結構（一院制或兩院制）都會有關係，但

是要維持一個立法機關的議事能夠有效、

正常的運作（例如適當的委員會分工、委

員會的規模比例等），國會議員的數目不

宜太多或太少。但究竟多少才算適當？在

政治學理論中有一著名的「議會規模立方

根法則」（The Cube Root Law of Assembly 

Sizes）或可提供參考。 23 該法則根據對

於各國國會的經驗性研究與所建構之理性

模型加以驗證，指出「各國的實際國會議

員數目，傾向接近各國人口數的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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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24 如果依據此公式計算，則我國

立法院的立法委員總額應為282名（以內

政部所公布的台灣地區2000年人口數為計

算標準）！現在的225名不僅不會太多，

事實上還略少了呢！  
 從表二中我們亦可檢視最新的世界各主

要民主國家國會議員數目與人口數的比

例。事實上，不僅許多人口比台灣少的國

家（例如希臘、葡萄牙、瑞典），其國會

議員數目多過台灣；如果以國會議員數目

與人口數的比例來衡量的話，現在台灣每

一位國會議員所代表的人口數（目前台灣

每一位國會議員代表近十萬人口），實已

經比大多數的民主國家都來得多（請參見

表二）。所以部分人士主觀的認為台灣立

法委員的數目已經太多，這個論點其實我

們並無法找到太多客觀的數據資料可加以

支持。  

 

表二：世界各主要民主國家國會議員數  

國家  國會議員數（眾

議院）  
人口（萬人）  
（2000年）  

人口 /議員數
（萬人）  

國土面積  
（平方公里）  

澳大利亞  148 1917    13.0 7686850 
奧地利  183 813     4.4 83858 
比利時  150 1024     6.8 30510 
加拿大  301 3066    10.2 9976140 
丹麥  179 533     3.0 43094 
芬蘭  200 516     2.6 337030 
法國  577 5932    10.3 547030 
德國  656 8210    12.5 356910 
希臘  300 1060     3.5 131940 
冰島  63 27     0.4 103000 
愛爾蘭  166 379     2.3 70280 
以色列  120 584     4.9 20770 
義大利  630 5763     9.1 301230 
日本  480 12607    26.3 377835 
盧森堡  60 44     0.7 2586 
馬爾他  65 39     0.6 320 
荷蘭  150 1586    10.6 41532 
紐西蘭  120 383     3.2 268680 
挪威  165 448     2.7 324220 
葡萄牙  230 1004     4.4 92391 
西班牙  350 3999    11.4 504750 
瑞典  349 887     2.5 449964 
瑞士  200 726     3.6 41290 
英國  659 5951     9.0 244820 
美國  435 27400    63.0 9629091 
台灣  225 2228     9.9 36152 

資料來源：《2001世界年鑑》，2001，台北：中央通訊社。http://www.moi.gov.tw/W3/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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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退一步而言，立法委員數額要減少，

只要全民有共識，當然在政治上並非絕對

不可行（但一口氣減半似乎太多），但我

們必須弄清楚的是，立法委員數額減少的

目的究竟為何？除了節省公帑外，提升議

事效率、改善議事品質應為其中最重要的

目的。但議事效率的提升、議事品質的改

善，真的與立法委員的數額有絕對的因果

關係嗎？過去亦由全台灣選民所選出的省

議員總額才七十九名，依此邏輯，過去省

議會的議事效率與議事品質應該足為目前

立法院之表率。其次，立委數額如果真的

要減少，也必須與其他國會改革議題（如

前述加強委員會功能、改革黨團協商制度

等）配套進行，如此才有意義，否則光喊

「立委席次減半」其實是沒有實質意義

的。最後我們也必須考慮到，在現有的二

百二十五席的數額下，立法院中議事都常

因人數不足而流會，而少數聯盟都常在政

黨協商過程中一夫當關以綁架法案。如果

未來席次減半的話，立委是否會因此變得

比較喜歡來開會？否則議事運作可能將會

更為困難，委員會或政黨協商可能更容易

為少數一、兩個人所操控。這些問題也是

我們在思考減少立委席次時，所應一併考

慮的。  
 另外與前述加強委員會功能、改革黨團

協商制度等議題不同的是，就制度面而

言，前述議題只需要修改法律或立法院內

規即可，但是選舉制度的改革，卻會牽涉

到修憲（例如立委總額的變動、婦女保障

名額的問題、區域名額與不分區名額的比

例等），因此難度更高。但是即使如此，

本文認為「兩票制」仍應優先考慮實施。

因為要實施「兩票制」，只需要修改「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即可，並不需要動到

修憲，因此似乎可列為國會改革首要推動

的議題之一。  

伍、結論 

 台灣的國會實已病入膏肓，並非只靠一

帖萬靈丹便可完全康復。要進行「國會改

革」，必須多管齊下才能略見效果。在本

文中，僅針對當前「國會改革」中幾項最

重要的議題：委員會制度、黨團協商制度

與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的改革等議題提出幾

點管見，以供各界參考。其他議題諸如：

政治獻金法、遊說法、公投法的制定，議

事制度的改革，立法資訊的公開（如定期

提供委員出席、投票紀錄的各種統計資

料，而不僅是流水帳式的公報），民間與

媒體監督力量的加強等，也是「國會改

革」中其他相關的重要議題。但由於篇幅

所限，本文就無法針對這些議題都一一進

行詳細的探討。  

 九月份即將開議的第四屆立委第六會

期，應是進行各界寄望甚殷的「國會改

革」的最佳時機。第五會期中的種種國會

亂象，已讓各政黨在議事運作上都吃到了

苦頭，更讓全國民眾感到高度不滿。在輿

論的交相指責下，各政黨也都表示「國會

改革」勢在必行。因此在各政黨對於「國

會改革」都有高度的共識下，打鐵趁熱，

下個會期各個政黨即應迅速提出各黨的

「國會改革」方案來進行討論，以期能早

日凝聚共識，並不負國人所託。  
 其次在第六會期即大刀闊斧的進行「國

會改革」，在時間點上也正好合適。由於

第四屆立委的任期即將屆滿，任何新的規

定都是自下一屆第五屆立委開始適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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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選舉前，理論上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條

起跑點上，因此在第六會期討論各種「國

會改革」方案，立委們也比較可能摒除私

心，尋求共識。另外年底立委選後，各黨

不過半的情勢極可能出現，未來的立法院

中，各種多數聯盟的分分合合將可能成為

常態。因此現在某政黨的私心自用，說不

定在不久的將來就正好成為束縛自己的金

箍咒。在此情況下，我們亟盼各政黨也真

的能就事論事，針對制度進行改革。  
 所有有志於參選年底立委選舉各黨各派

的候選人們，我們也期待你們能將「國會

改革」列入你們最主要的選舉訴求，除了

提出具體可行的改革方案外，並能簽約保

證，身體力行，全力推動，日後並願意接

受選民與媒體的檢驗。  
 「國會改革」需要從立委本身做起，改

革的對象就是立委自己。我們當然知道這

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只是期望立委諸

公們能夠體察多數民眾的聲音，在下個會

期中能夠立刻著手推動「國會改革」的各

項方案，相信這也將會成為你們競選連任

時，爭取選票的最佳競選訴求。  
 年底立委選後，台灣的憲政運作將邁入

一個新的階段。不管台灣的憲政體制未來

將如何定位，國會將永遠是政治運作的重

心。我們期盼國會的運作能夠早日步上正

軌，以發揮其健全的監督與制衡功能，如

此人民的權益才能夠得到最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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